
 

 

一、 活動簡介 

  華碩文教基金會與公共電視共同主辦的「99秒影片徵選活動」將邁入第七屆，

本活動是國內率先推出讓年輕人用影像說故事的表達方式，並廣獲各界驚豔好

評。多年來，我們不斷的給予對影像創作懷抱夢想的人們支持與鼓勵，讓人人

都能藉由影片創作表達對社會的關懷。 

  第七屆的感動 99影片徵選活動，除保有早已樹立口碑的 99秒影片徵選外，

為讓參賽者可以不受 99秒的秒數限制，暢所欲言盡情揮灑，本屆將首次開放微

電影類的影片徵選。此外，多年來主辦單位有感於校園組的創作能量雖然豐沛，

卻因其資源匱乏得到的挹注較少，在該如何專注培育國內下一代的新銳年輕導

演的各方考量下，本屆活動決定將經費與資源集中給校園。因此，本屆活動的

參賽對象，將嘗試調整為僅限校園學生參賽，作為我們對學子的最直接鼓勵。 

  第七屆的感動 99影片徵選活動，延續以「感動 99」為影片徵選的主軸，並輔

以副標「綻。微光」說明本屆影片徵選的內容及方向。 

二、 活動時程 

 報名收件│即日起至 2016年 2月 15日 18：00止 

 初審入圍與網路人氣票選│2016年 3月 25日至 2016年 4月 25日 12:00止 

 複審入圍與網路人氣獎公告│2016年 4月底 

 頒獎典禮│預定於 2016年 6月上旬，擇週末於台北舉辦，屆時依主辦單位

通知為準。 

 



 

三、 徵件主題說明 

  在你我生活週遭，是否有一些不太顯眼卻又極其偉大的小人物呢？例如：陳

樹菊阿嬤、清潔工趙文正先生或是台東達仁鄉的徐超斌醫生。其實，台灣各角

落都有許多默默行善的人們存在，他們總是堅定自己的信念，以其或許微薄的

力量，試著去為世界做點改變。也因有這些點點的微光持續照亮守護著，台灣

這片土地上才會總是處處有溫暖。 

諸如此類的微光故事，正等著你我來挖掘。號召民眾踴躍參加，一同來聚集

起這些點點的微光，讓更多良善美好能因此而更加燦爛綻放。我們希望能募集

到許多來自不同角落的真實故事，以影像傳遞出一個又一個的動人美善事蹟，

並發揮影響力讓社會感受正向能量！ 

 

。

四、 競賽規定 

 參賽對象│歡迎國內各級學校在學學生，不限就讀科系、年級，皆可以個人

或團體組隊方式參賽；如為團隊參賽，最多以十人為限，並載明隊長及隊員

姓名。全體參賽人員均須提供 105年 6月前之在學證明。 

 報名方式│參賽者請先自行於各大網路影音平台上傳作品後，於徵件期限內

至活動網站 www.pts.org.tw/2015heartfelt99 填具報名表，完成線上報名。 

 競賽類別│依影片長度分為短片類(影片長度 99秒以內)與微電影類(影片長

度 3~9分鐘)。參賽影片皆不限表現形式與手法，劇情、動畫、紀錄片…等各

種類型影片均可參賽。 

 



 

 參賽作品規範│ 

1. 影像 

（1） 格式：.AVI或.MOV，解析度：1280*720 dpi 以上 

（2） 不限題材、媒材、內容與素材。 

（3） 運用視覺語言，製作詮釋以「綻。微光」為主題的影片。 

（4） 影片中不得出現參賽者及製作團隊之姓名及資料。 

（5） 參賽作品不得曾於其他徵件比賽中獲首獎。 

2. 音樂素材應以下列方式選擇： 

（1） 自行創作。 

（2） 自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 creativecommons.org.tw）全球分享網

站（Common Content, commoncontent.org），依作品授權方式與標示

方法，下載使用。 

（3） 其他取得合法授權之音樂。 

3. 人物素材： 

不限，惟如使用名人為影片之主角影像，均需獲當事人肖像權之授權。 

4. 著作授權： 

（1） 參賽者同意參賽作品採用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creativecommons.org.tw）「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

分享 4.0 國際版」授權條款釋出影片，並永久無償授權華碩文教基金

會及公共電視宣傳與非營利使用，範圍如下：參賽者應授權主辦單位

利用參賽作品（包括但不限音樂、相關海報與劇照、影片定格畫面、

影片部分畫面）於國內外重製、散布、改作、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及

公開上映。 

（2） 參賽作品有利用他人著作或權利時，參賽者應取得該著作之著作財產

權人或權利人同意其著作或權利於參賽作品中，依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 creativecommons.org.tw）「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

分享 4.0 國際版」授權條款授權，並提供華碩文教基金會及公共電視

宣傳與非營利使用，範圍包括利用參賽作品（包括但不限音樂、相關

海報與劇照、影片定格畫面、影片部分畫面）於國內外重製、散布、

改作、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及公開上映。 



 

（3） 參賽者應擔保就其參賽作品享有一切著作權利，並無抄襲、剽竊之情

事，影片中有利用他人著作或權利(包含文字、影像與聲音等)時，參

賽者應自行取得該著作財產權人或權利人之同意或授權，並於收件時

繳交其授權之相關聲明。 

（4） 若有作品不實、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行為，相關法律責任與

損失，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與賠償，與主辦單位無關。 

 

五、 評選方式 

    截止收件後，開始進行參賽作品之評選，評審流程分為資格審查、初審審

查及複審審查三個階段。 

 資格審查│ 

由主辦單位依「電影片分級處理辦法」及本活動之相關規定，對參賽作品進

行審核，並淘汰屬於限制級、輔導級，或具誹謗、人身攻擊之參賽作品。 

 初審審查│ 

1. 由主辦單位委請影視從業相關人士或知名影像創作者，擔任初審評審委

員，就通過資格審之參賽作品進行初審。 

2. 初審作品評分標準：主題契合及故事內容（40%）、創意概念（30%）及

視覺表現（30%）。 

3. 初審階段，預計從短片類選出 30件、微電影類選出 20件作品進入複審。

該階段評審得視活動報名作品總數，適度調整各類錄取件數。 

4. 初審階段入選之作品，屆時將於活動網站進行網路人氣票選競賽。此外， 

主辦單位亦將頒予初審入圍證明，以資鼓勵。 

 

 複審審查│ 

1. 由主辦單位委請影視創作相關知名人士，擔任複審評審委員，根據初審

入圍名單，選出複審入圍作品。 

2. 複審入圍作品將依短片類及微電影類，選出各 9件作品。並依複審結果，

各類得獎名單屆時於頒獎典禮上公告。該階段評審得視作品總數，適度

調整各類錄取件數。 

3. 複審階段評分標準，由該階段評審委員討論後訂定。 



 

六、 活動獎項說明 

 短片類│ 

金獎：1 名，得獎金新台幣 100,000 元，獎座一座、獎狀及得獎作品紀念光碟。 

銀獎：1 名，得獎金新台幣 50,000 元，獎座一座、獎狀及得獎作品紀念光碟。 

銅獎：1 名，得獎金新台幣 30,000 元，獎座一座、獎狀及得獎作品紀念光碟。 

華碩特別獎：1 名，得華碩萬元以上贈品一份、獎座一座、獎狀及得獎作品紀念

光碟。 

佳作：5 名，各得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獎座一座、獎狀及得獎作品紀念光碟。 

網路人氣獎：1 名，得華碩贈品一份、獎座一座、獎狀及得獎作品紀念光碟。 

最佳指導獎：1 名，得獎金新台幣 6,000 元，獎座一座、獎狀及得獎作品紀念光碟。 

 

 微電影類│ 

金獎：1名，得獎金新台幣 150,000元，獎座一座、獎狀及得獎作品紀念光

碟。 

銀獎：1名，得獎金新台幣 80,000元，獎座一座、獎狀及得獎作品紀念光碟。 

銅獎：1名，得獎金新台幣 50,000元，獎座一座、獎狀及得獎作品紀念光碟。 

華碩特別獎：1名，得華碩萬元以上贈品一份、獎座一座、獎狀及得獎作品

紀念光碟。 

佳作：5名，得獎金新台幣 10,000元，獎座一座、獎狀及得獎作品紀念光碟。 

網路人氣獎：1名，得華碩贈品一份、獎座一座、獎狀及得獎作品紀念光碟。 

最佳指導獎：1名，得獎金新台幣 6,000 元，獎座一座、獎狀及得獎作品紀

念光碟。 

 

補充說明： 

1. 除人氣獎外，其他獎項不重複領取。 

2. 最佳指導獎，以所有參賽作品中通過資格審查後的作品統計，該名指導

老師所指導的作品總數最多且其中至少一件通過初審者，獲得該獎項。

屆時如遇件數相同情形時則增開獲獎名額。 

3. 複審入圍通知及頒獎：複審審查作業完成後，主辦單位將告知複審入圍

者於指定時間至頒獎典禮現場。各類獎項得獎者屆時須憑身份證及複審



 

入圍通知領取獎金與獎座。 

4. 初審入圍證明、得獎人獎狀、得獎作品紀念光碟計畫於頒獎典禮後寄發。 

5. 得獎者若為團隊時，其獎金領取方式由該團隊自行決定。主辦單位均不

涉入獎金分配處理事宜。 

6. 主辦單位有權更改等值獎品內容。 

 

七、 其他注意事項 

1. 參賽者須詳閱比賽辦法等相關規範與說明，參賽者、入圍者或得獎者若

有參賽資格不符、作品不實、違反著作權法、違反本報名須知規定或其

他法令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入圍或得獎資格，並自平臺移除其

作品、追回其已領取之獎座、獎金、入圍證書、獎狀與紀念光碟，參賽

創作者均不得有異議，同時名額不遞補。如因此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

及所產生之法律責任，參賽創作者須負完全之法律責任。 

2. 複審入圍名單公佈後 7個工作日內，複審入圍者應檢附符合「參賽作品

規範」及「著作授權」規定之授權同意書，依主辦單位通知之收件資料

（參賽作品影片及影片劇照），逕寄或親自交付公共電視「感動 99影片

徵件工作小組」，俾製作得獎作品影音紀念光碟；違反者，取消其得獎

入圍資格，名額不遞補。 

3. 投稿者應自行將投稿檔案備份，所有參賽作品均不予退件。 

4. 入圍作品須同意提供華碩文教基金會及公共電視宣傳與非營利推廣使

用，授權範圍包括利用作品於國內外重製、散布、改作、公開傳輸、公

開播送及公開上映。其使用方式及次數均不受限，均不另給酬，參賽者

並不得對主（承）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5. 本活動依財政部國稅局規定中獎金額若超過新台幣 20,000 元，依法應扣

繳 10%稅金(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依法扣繳 20%稅金)；若中獎

人未能依法繳納應繳稅額，即視為喪失得獎資格。 

6. 頒獎典禮日期及時間，由主辦單位另行公告。 

7.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本須知之權利。 



 

 

 


